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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漁港地區周遭第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

管線會勘紀錄

一、 時間:109 年 3 月 26 日上午 10 時

二、 地點:7-ELEVEN 豆腐岬門市前

三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:詳簽到冊

四、 討論:

(一)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宜蘭營運處:

1. 工區範圍內有本營運處電信地下管線:幹配管線理深約 0.6 公尺至

1.2 公尺，位置以現場實地為準，提供貴府施工參考。

2. 為避免開挖施工挖損本營業處電信管線，造成通信中斷，請於工程

試挖前 3 天通知本營業處辦理現場會勘，施工亦請參考所附圖示資

料小心開挖，如發現保護措施時，務須以人工作業小心開挖，若不

慎挖損時，應立即停工並通知本營業處派員會勘，並須損害賠償責

任。

3. 提供管線分佈圖資，供套繪使用。

(二)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八管理處：

1. 於工程試挖前 3 天通知本營業處辦理現場會勘，施工亦請參考所附

圖示資料小心開挖，如發現保護措施時，務須以人工作業小心開挖，

若不慎挖損時，應立即停工並通知本處派員會勘，並需負損害賠償

責任。

2. 提供管線套繪圖資，供套繪使用。

(三)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區營業處:

1. 於工程試挖前 3 天通知本營業處辦理現場會勘，施工亦請參考所附

圖示資料小心開挖，如發現保護措施時，務須以人工作業小心開挖，

若不慎挖損時，應立即停工並通知本處派員會勘，並需負損害賠償

責任。

2. 提供管線套繪圖，供套繪使用。

(四)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東區營業處：

1. 南寧路上目前仍有本處之廢棄油管，該部份目前無圖資，請於施工

前多加留意。

2. 請於工程試挖前 3 天通知本處辦理現場會勘，若發現本公司之廢棄

油管，應立即停工並通知本處，本處將立即派員現場處理(平日)，

若因施工導致挖損油管造成漁港地區污染，相關罰則應由施工單位

負責。

（五）宜蘭縣蘇澳鎮公所：施工前請依規定辦理申挖程序。

五、 結論:



（一） 本案辦理試挖工作前，請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於試挖前 3 天通知

各管線單位試挖日期。

（二） 請施工廠商依各與會單位意見辦理申挖及施工，施工時務請小心

漸次挖掘，若發現不明管路請邀集相關管線單位辦理會勘；在未

會勘定案前，務請暫勿施工，以免發生工安事故；若不慎損壞其

它管線、涵管、箱涵等設施，請立即通知相關單位並修復回復原

狀。

六、 散會:上午 10 時 30 分


